军人军属资料保密协议

协议编号：
甲方：
网站名称：韵花网
经营主体编号：
联系地址：www.hbxn1.com.cn
联系方式：2812343579@qq.com
乙方（服务接受方 / 信息提供方）：
姓名：[客户姓名]
身份证号：[客户身份证号]
联系地址（可选）：[客户联系地址]
联系方式：[客户电话 / 邮箱]
鉴于：
甲方为提供影视剪辑服务的网络平台，乙方拟通过甲方平台享受服务，并主张以军人或军属身份获取价格优惠；
为核实乙方身份的真实性及优惠资格，甲方需乙方提供军人或军属相关证明材料；
双方就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身份信息及证明材料的保密事宜达成一致，特签订本协议，以明确权利义务。
一、保密信息的定义与范围
保密信息：指乙方为享受甲方的军人军属价格优惠，向甲方提供的全部身份相关证明材料及衍生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军人身份证明：军官证、士兵证、文职干部证、退役证、军队离休退休证等有效证件的原件照片、扫描件及证件所载信息（姓名、证件编号、服役单位、军衔、服役期限等）；
军属身份证明：与军人的亲属关系证明（结婚证、户口本、单位证明等）的原件照片、扫描件及证明所载信息（亲属关系类型、关联军人信息等）；
乙方在提供上述证明时同步提供的个人信息（如联系电话、家庭住址等，且该信息未用于常规服务对接）。
不适用保密的信息：
乙方已公开披露的信息（非因甲方过错导致）；
甲方为履行法定职责或应有权机关依法要求必须提供的信息（需符合法定程序）。
二、甲方的保密义务
信息使用限制：甲方仅可将乙方提供的保密信息用于 “核实军人 / 军属身份真实性、确认优惠资格” 的唯一目的，不得用于任何与影视剪辑服务及优惠资格审核无关的场景（如市场推广、数据统计、第三方共享等）。
信息存储与保护：
甲方承诺对乙方的保密信息采取加密存储（如电子文档加密、权限分级管理）、物理隔离（如纸质材料单独封存）等安全措施，防止信息被泄露、篡改、丢失；
接触该信息的甲方工作人员仅限 “确有必要的审核岗位人员”，且需签订内部保密承诺，甲方对员工行为承担管理责任。
信息流转限制：甲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（包括但不限于合作机构、广告商、其他客户）泄露、披露、复制、传播乙方的保密信息，除非获得乙方书面授权或法律另有强制性规定。
信息销毁与返还：
自乙方身份核实完成且服务结束后 [建议填写 “30 日”] 内，甲方应主动删除电子存储的保密信息（包括备份文件）；
若乙方提供了纸质证明材料，甲方在核实后应立即返还乙方，或按乙方要求当面销毁（需乙方出具书面确认）。
三、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权利：
有权要求甲方严格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；
有权在服务过程中查询甲方对其保密信息的存储及使用状态（甲方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回应）；
若发现甲方违反保密义务，有权要求甲方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义务：
向甲方提供的军人 / 军属证明材料需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若因材料虚假导致的信息处理风险，由乙方自行承担；
配合甲方完成身份核实的必要流程（如补充说明材料、确认信息用途等）。
四、保密期限
甲方的保密义务自乙方提供保密信息之日起生效，至该信息完全销毁且不再具备保密价值之日止；
即使双方的影视剪辑服务合同终止或解除，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仍持续有效。
五、违约责任
若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导致乙方保密信息被泄露、滥用或造成乙方损失的（包括但不限于身份信息被冒用、名誉受损、经济损失等），甲方应承担以下责任：
立即停止违约行为，采取技术手段消除影响；
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（如为维权支出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）；
若情节严重（如信息被批量泄露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），乙方有权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处罚、刑事责任）。
若因乙方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甲方陷入法律纠纷，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产生的损失（如应诉费用、行政处罚等）。
六、其他约定
本协议是双方就军人军属身份信息保密的专项约定，与双方之间的《影视剪辑服务合同》（或服务条款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若有冲突，以本协议为准；
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，双方应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方（网站方）通过平台系统留存电子版本，乙方（客户方）可通过平台下载电子版本或索取纸质版本，双方签字（或电子确认）后生效。
甲方（网站方）签章：
（平台电子签章 / 负责人签字）


[bookmark: _GoBack]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乙方（客户方）确认：

本人已阅读并同意本协议全部条款，知悉甲方对本人提供的军人 / 军属信息的保密责任及信息使用范围。
签字（或电子确认）：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协议说明：
本协议明确了 “网站方” 与 “客户方” 的双方法律关系，避免将保密义务混淆为内部员工或第三方责任；聚焦 “影视剪辑服务 + 身份优惠” 场景，强调信息使用的 “唯一性”（仅用于身份核实），符合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中 “最小必要” 原则；建议在网站下单流程中设置 “同意本保密协议” 的强制勾选环节，电子确认同样具备法律效力；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信息存储的具体技术措施（如 “采用 SSL 加密传输”“定期进行信息安全审计” 等），增强客户信任。
